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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推動跳島航線推廣獎助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6日航務字第1091611066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10年7月21日航務字第1101610699A號令修正 

一、 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積極推動海運客運航線發展，爭

取全球各地區郵輪來臺離島停靠，透過跳島航線推廣獎助，鼓勵

船舶運送業、旅行業、郵輪公司或相關協會促進臺灣離島海運客

運發展，提升臺灣離島海運客運搭乘人次，並帶動臺灣離島觀光

及經濟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跳島航線：指兩個以上臺灣離島間之航線，或臺灣本島與兩

個以上臺灣離島間之航線。 

(二) 臺灣離島：係指金門、馬祖、澎湖、蘭嶼、綠島或小琉球。 

三、 獎助期間及獎助對象： 

(一) 獎助期間：自本要點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二) 獎助對象： 

1. 拓展跳島航線業務辦理行銷推廣之經本局許可之船舶運送業、

國內郵輪公司、國際郵輪公司、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設立登

記之旅行業、經我國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之協會，或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2. 獎助對象有二個以上時，應自行協調申請單位。 

四、 獎助條件及基準： 

(一) 辦理臺灣跳島航線業務之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推動跳島旅

遊相關宣傳之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或辦理消費者推廣及主

題宣傳活動：對事前申請之項目依實際支出金額之百分之八

十予以獎助，每案獎助以新臺幣二百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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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舉辦客船或郵輪至臺灣離島進行跳島試航活動：按實際支出

金額之百分之八十予以獎助，每次試航活動獎助以新臺幣四

百萬元為上限；於試航完成後，旗下客船或郵輪當年度一次

申請至臺灣離島進行跳島十航次以上，且實際完成十航次以

上者，獎助總金額外加百分之二十五，作為激勵金。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消費者推廣及主題宣傳活

動，係指影片、文宣品、參加旅展、商展行銷、促銷活動，媒體

或業者熟悉之旅遊、客船或郵輪主題行程、文化節、圓桌會議、

說明會、餐會、論壇、交流研討會、國際展、邀請國外媒體及業

者來臺踩線、主題航線推廣、客船體驗店、主題分享會、與離島

特色相結合之客船、郵輪產品宣傳活動等，或其他經本局同意之

用途。 

獎助金額及比例，得視本局年度編列預算額度予以彈性調整，惟

仍以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定之金額及比例為上限。 

五、 申請程序： 

(一) 應於行銷推廣活動預定日二個月前，備函檢具「跳島航線推

廣獎助申請表」(附表一)及執行計畫書(包括背景、目的、

具體內容及方式、效果預估及經費預算等)向本局申請。 

(二) 本局就申請案之內容初步審查符合條件，提交申請資料齊全

者，召開審查會議後予以核定；資料不齊全者，限期補正資

料，逾期未補正者，視同放棄申請；不符合條件者，不予受

理。 

六、 經費來源：本要點獎助推動郵輪跳島航線推廣獎助所需經費由本

局編列公務預算支應，其餘推動跳島航線推廣獎助所需經費由前

瞻特別預算支應，並採先申請先保留方式，預算額度用罄本局即

不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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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獎助案件由本局組成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審查： 

(一) 本小組置內部委員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局副局長

擔任，其餘委員由航務組推派一人，四個航務中心共同推派

一人。 

(二) 本小組置外部委員四人，得聘請專家學者一人、交通部觀光

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機關代表

各一人擔任，並得視討論議題邀請交通部航政司、公協會代

表等列席參與討論。 

(三) 委員聘期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四) 本小組原則每年上、下半年各召開一次審查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

由其指定委員一人為代理主席。 

(五)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但內部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

派業務有關人員代理出席，並得列計出席人數。 

(六) 本小組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審查通過後由本局循程序簽報局長或其授權

代理人核可後，函知獎助對象。 

(七) 本小組審查事項如下： 

1. 依第五點規定，審查符合條件且提交申請資料齊全者之申請

獎助案件，並得邀請申請人列席說明。 

2. 獎助金額。 

3. 其他與獎助相關事宜。 

(八) 本小組內部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外部委員出席會議

時，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覈實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 

(九) 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支應。 

八、 獎助金結報及核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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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獎助者應於推廣活動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向本局提出申請撥付獎助金，由本局審查無誤後核

撥。 

(二)  受獎助者至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

出獎助金核撥申請。 

(三) 申請文件應檢附核撥申請表(附表二)及推廣活動完成後之成

果證明資料、領款收據及相關支出證明(如統一發票或收據

等證明文件)。 

九、 受獎助經費之支用如涉及採購事項，受獎助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 

十、 督導考核：本局得抽查考核受獎助者實際執行情形，如有虛報、

浮報獎助內容等情事，應繳回全部之獎助經費。 

十一、 符合本要點規定之申請案，同時符合我國其他獎助規定時，應

擇一辦理，不得重複。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表一 行銷推廣獎助申請表 

案件編號： (此欄申請單位/機關免填)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項    目 （以下各欄請申請單位/機關詳實填寫） 

申

請

獎

助

基

本

資

料 

申請單位/機關名稱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至西元     年    月     日， 

共計       天 

舉辦地點  

預估舉辦總支出經費 新臺幣             元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元 

是否申請其他政府相關

單位補助 

□是，申請補助之主管單位及金額： 

  單位名稱：           ，          元 □申請中□已獲得 

  單位名稱：           ，          元 □申請中□已獲得 

□否 

是否申請臺灣離島觀光

宣傳資料與紀念品 

□是 

□否 

是否於網站或媒體通路

公告其推廣活動 

□是 

□否 

行

銷

推

廣

資

料 

預估出席人數 人數共計：           人(檢附名冊) 

定期行銷推廣活動 

是否為定期行銷推廣活動： 

□是，每    年舉辦   次。 

      過去三年舉辦國家為：(國家名/西元年) 

 

□否 

□茲 同意本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如有不實之處，將願意依本獎助要點

規範處理。 

   



 

  

   

 
 

 

申請單位/機關請詳閱以下說明後簽章： 

1. 以上各欄均據實填寫。 

2. 請另檢附企業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 符合本要點規定之申請案，同時符合我國其他獎助規定時，應擇一辦理，不得重複。 

4. 申請單位/機關有義務提供本局為審核需要所要求之其他相關文件，並了解本局有權拒絕或

有條件接受本案申請。 

5. 獎助申請(第一次申請)經本局審核通過後，申請單位/機關需依規定於行銷推廣活動執行完

成後一個月內，提出經費結報獎助核撥申請(第二次申請)，未依規定提出第二次申請者，

均被視為放棄申請獎助。 

申請單位/機關簽章：        

 
 

 

 

 



 

  

   

 
 

本局審核結果： 

□需候補文件或說明，請申請單位/機關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未依規定期限內提出者，視為放棄申請獎助) 

□同意受理本案申請。 

□不同意本案申請，原因如下： 

 

 

 

 

 

 

 

 

 

 

本局業務單位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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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推動跳島航線推廣獎助執行計畫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機關名稱） 

一、 計畫名稱： 

 

二、 計畫背景 

 

三、 計畫執行期間：(西元)   年   月  日至(西元)   年   月  日共   天 

 

四、 計畫執行地點/通路： 

 

五、 來臺參與之人數/參與國家數：      人/      國 

 

六、 目標客群： 

 

七、 計畫目的： 

 

八、 具體內容及執行方式：(含行程、來臺日期、踩線地點、移動方式…等) 

 

九、 執行進度： 

 

十、 效果預估： 

 

十一、 預期消費產值總額(單位：新臺幣元)： 

 

十二、 計畫總經費預估(單位：新臺幣元)：(含經費支用項目及其金額概

估) 

  

十三、 經費預算及自籌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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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支出項目」請填寫該計畫總額之各項科目支出，其中如屬得申請

獎助項目者應註明「自籌配合款」及「申請獎助款」】 

    單位：新臺幣元 

支出項目 預算金額 自籌配合款 申請獎助款 

    

    

    

    

    

    

    

    

    

    

    

    

    

    

總    計    

 

 



 
 
 

 
 

附表二 行銷推廣獎助核撥表 

案件編號： (此欄申請單位/機關免填)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項    目 （以下各欄請申請單位/機關詳實填寫） 

申

請

獎

助

基

本

資

料 

申請單位/機關名稱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至西元     年      月      日， 

共計         天 

舉辦地點  

舉辦總支出經費 新臺幣             元 

申請核撥金額 新臺幣             元 

是否申請其他政府相關單

位補助 

□是，申請補助之主管單位及金額： 

  單位名稱：           ，          元 □申請中□已獲得 

  單位名稱：           ，          元 □申請中□已獲得 

□否。 

實際出席人數 出席人數共計：          人(檢附名冊) 

□茲 同意本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如有不實之處，將願意依本獎助

要點規範處理。 

   

核銷資料 (請確認打勾，並提供相關文件) 

□ 獎助對象領款收據。 

□ 依要點第四點申請之獎助項目成果資料及相關支出之證明如統一發票或收

據等證明文件。 

□ 旅客分析資料：需包含實際出席人數、國籍、性別等。 

□ 獎助對象新臺幣帳戶資料： 

※ 領款收據之金額應同申請核撥金額。 

 



 
 
 

 
 

申請單位/機關請詳閱以下說明後簽章： 

1. 以上各欄均據實填寫，附件資料須清晰可辨認。 

2. 申請表格須填寫完整，並於行銷推廣活動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提出完整資料申請，逾

期視同放棄該活動申請。 

3. 符合本要點規定的同一申請案，同時符合我國其他獎助政策規定，不得重覆申請獎助

為原則。 

4. 申請單位/機關有義務提供本局為審核需要所要求之其他相關文件，並了解本局有權拒

絕或有條件接受本案核撥申請。 

5. 本申請表僅表示受理核撥申請，不表示本局同意核撥獎助金額。 

申請單位/機關簽章：        

 

      以下請勿填寫 

本局審核結果： 

□需候補文件或說明，請申請單位/機關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未依規定期限內提出者，視為放棄申請獎助) 

□同意受理本案申請。 

申請核撥本案獎助金，金額為新臺幣                     。 

□不同意本案申請，原因如下： 

 

 

 

 

 

本局業務單位簽章： 

 

 

 

            日期： 



 
 
 

 
 

領    款    收  據 

茲領到交通部航港局獎助○○（公司名稱）辦理

「○○○○○○○」經費計新臺幣○○○元整。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全銜及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公司帳戶資訊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名稱： 

戶名： 

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受補助對象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者，請依據「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檢附相關支出憑證。 



 
 
 

 
 

切    結    書 

 

                        公司/商號(全銜)申請貴局辦理之「○○○○○○○」

經費，所檢附資料及佐證文件一切屬實，如有借名或向其

他機關(單位)申請同項目補貼、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件不實

等情事，應歸還已領取之全數補貼款項，並負擔一切法律

責任，後續不得就本次補貼方案再提出申請，特此切結為

憑。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商號名稱：                     （公司章/全銜）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代為申請公司/商號名稱：          （公司章/全銜）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受補助對象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者，無須填列本切結書。 



 
 
 

 
 

接受交通部航港局獎助計畫【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支出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自籌配合款 申請獎助款 

    

    

    

    

    

    

    

    

    

    

    

    

    

    

    

總    計    

 

申請單位/機關簽章： 

 
 
 

 


